附件1：
入厂提货/看货车辆及驾乘人员安全违章、环保违规处罚告知
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安全生产“红线”考核细则：①2米以上高处作业未有效系挂安全带的；②未经属地方许可，擅自进入从事相关作业的；③个人防护设备、设施不满足条件，从事相关作业的；①②③每项每起考核26000元。
2、在易燃易爆等危险区域吸烟。考核300元。
3、在煤气区域或其它危险区域内休息。考核300元。
4、跨越或穿越有禁止标志的部位。考核300元。
5、车辆通过铁路道口，未做好观察，抢道驾驶的。考核300元。
6、高处作业时抛掷工具、物料的。考核1000元。
7、车辆运输散装物料管控不到位，造成物料抛洒路面。考核1000元。
8、车辆运输散装物料未按要求覆盖篷布。考核1000元。
9、车辆排气筒冒黑烟或浓烟。考核1000元。
10、车辆排气筒（或发动机风扇）向下吹，产生扬尘。考核500元。
11、厂区车辆带泥上路，污染路面。考核500元。
12、其他违反八钢相关安全、环保等方面管理要求的，按相应标准执行考核。
13、以上违章及违规，重复发生的，翻倍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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